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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• 
而
爭
取
少
数
人
壹
部
之
利
益
•
凡 

屬
圖
以
破
壞
行
動
，
煽
動
搗
亂
•
而
藉 

以
達
到
其
不
合
理
之
要
求
者
政
府
决
不
 

能
許
可
。(
中
略
)
■
最
近 *
生
學
生 

之
行
動
，
實 6
已
超
過
了
國
民
道
德
及
 

一
國
家
法
律
所
許
可
之
範
圍
。
顕
然
是
共 

產
黨
潛
伏
份
子
所
指
使
■
如
果
長
此
混
 

亂
下
去
・
不
但
是
學
風
敗
壊
。
法
紀
盪 

然
•
接
假
而
使
到
靑
年
教
育
之
學
府
盧
 

爲
違
法
亂
絕
之
策
源
地
，
結
果
必
致
到
 

斷
絕
國
家
生
命
，
與
全
体
靑
年
及
政
府
 

爲
了
保
障
整
個
國
家
之
生
命
與
及
全
体
 

青
年
之
前
途
。
自
不
得
不
採
取
斷
然
之
 

處
置
。
希
望
我
變
國
青
年
•
崇
尙
理
智 

•
明
禮
義
•
知
廉
恥
。
自
愛
自
重
，
不 

要
爲
奸
人
陰
謀
所
煽
惑
並
望
各
學
校
當
 

局
與
負
有
教
育
之
責
任
者
、
都
應
鼓
極
 

力
負
責
■
嚴
整
法
紀
，
力
挽
頹
風
•
以 

保
存
國
家
之
元
氣
維
證
社
會
之
安
寧
云
 

•
意組新閣仍未成功 

意
京
羅
鳥
廿
一 
日
合
衆
社
電
・
意
國
內
 

閣
新
任
主
席
尼
提
氏
，
是
日
謁
見 1
 國 

臨
時
總
統
尼
古
拉
氏
•
報
吿
接
任
經
過
 

五
天
之
工
作
。
謂
組
織
新
內
閣
事
。
現 

仍
未
有
成
效
。
故
於
是
日
正
式
向
尼
總
 

統
提
出
辞
職
•
是
R
下
午
一
時
、
意
國 

前
任
覧
界
第
一
次
大
戦
首
相
城
多
奧
蘭
 

度
。
親
赴
總
統
府
•
謁
見
尼
總
統
•
商 

談
意
國
現
時
之
嚴
重
政
局
。
據
歳
國
官
 

方
消
息
•
盛
傳
域
多
氏
或
將
接
任
意
內

，̂̂
，一.

△

重

要

新

聞

 

0.
海
外
僑
胞
帶

外幣入口辦法改善

■
廣
州
航
訊
•
廣
東
僑
務
處
。
前
以
自
政
府
施
行
限
制
携
帶
外
幣
入
口
辦
法
後
。
一 

以
致
僑
民
携
帶
外
幣
入
口
。
輒
爲
海
關
檢
查
人
員
檢
去
・
指
爲
違
法
。
盡
數
沒 

收
，
特
經
呈
請
僑
委
會
轉
請
財
部
♦
体
察
僑
民
特
殊
情
形
■
予
以
改
善
♦
現
准 

.財
部
函
復
•
凡
中
外
人
民
入
國
境
隨
身
携
帶
之
外
國
幣
券
，
應
於
入
境
時
先
向
 

- 
海
關
報
名
登
記
・
及
向
中
央
銀
行
或
其
委
託
之
兌
換
所
兌
換
國
幣
・
隱
匿
不
報
 

者
沒
收
之
。
但
倫
胞
由
海
外
返
國
■
容
或
諳
法
令
・
各
海
關
應
於
检
查
時
先
向
 

僑
胞
説
明
，
或
在
碼
頭
公
吿
週
知
，
以
便
旅
客
自
行
陳
報S
 記
。
其
確
有
私
行
 

挾
帶
隱
匿
不
報
者
，
始
可
沒
收
充
公
。
以
免
擾
民
。
僑
委
會
准
函
後
•
已
令
飭 

僑
務
處
知
照
，(
本
報
駐
華
特
派
員
鄭
樹
榮
五
月
八
日
寄
)

■
廣州僑務公署消息

廣
州
航
凯
。
項
械
外
交
部
兩
廣
特
派
員
公
署
消
息
■
因
奉
中
央
外
交
署
及
國
防
 

歓
頒
令
■
-
律
停
止

：6$

出
國
證
照
•
惟
自
執
行
此
項
俺
例
後
・
各
方
亟
待
復
員
 

出
國
之
華
僑
，
紛
抵
署
求
核
®
護
照
，15

署
現
費
此
9
實
情
•
擬
予
通
能
 

" 
理
，
若
持
有
確
實
証
明
文
件
及
負
有
特
殊
任
務
者
、
渡
照
 ̂

項
・
仍
$

給
， 

.
又
訊
。
據
僑
務
處
悉
■
菲
律
賓
政
府
對
移
民
規
定
毎
年
限
頷
移
民
五
百
人
法
案
一 

•
改
爲
五
十
人
後
，
對
準
僑
「
非
法
」
入
境
者
♦
應
澈
底
査
究
・
僑
委
會
對
此
 

■
經
通
令
各
僑
務
處
・
嗣
後
舊
客
赴
菲
，
必
須
驗
有
証
件
，
新
客
更
須
審
愼
■ 

先
得
菲
駐
華
領
事
簽
証
・
方
可
前
往
， 

，

•
參政會開四三大會

、重
慶
廣
播
訊
。
中
央
社
南
京
嵯
，
國
民
參
政
會
第
四
届
第
三
次
大
會
。
定
二
十 

日
上
午
十
時
•
假
國
民
大
會
堂
舉
行
開
暮
典
禮
•
主
席
團
公
推
張
伯
苓
，
並
致 

開
會
詞
•
致
詞
後
。
卽
由 @
府
主
席
蔣
介
石
致
詞
。
繼
由
參
政
員
于
斌
代
表
致
 

謝
■
下
午
三
降
，
由
院
長
張
羣
親
自
出
席
，
向
大
會
作
政
治
報
吿
■
昨
拾
九
日 

驟
到
合
政
員
已
達
二
百
四
拾
七
人
■
胡
政
之
，
江
庸
。
王
貴
培
等
■
已
在
拾
九
 

日
辦
理
報
到
事
・

•
蔣主席警吿學生文 

重
慶
廣
播
飢
•
蔣
主
席
介
石
箕
整
頓
學
風
•
維
護
法
紀
•
特
發
表
重
要
文
吿
如
 

下
・

立
國
之
道
•
首
重
綱
紀
・
建
國
之
道
• 
全
在
教
育
。
必
須
學
校
有
優
良
學
風
，

閣
主
席
之
職
• 
重
新
組
閣
。
域
多
氏
乃 

是
意
國
著
名
老
政
治
家
，
今
年
八
十
七 

歳
云
・

■

英
國
勞
工
集
團

抨擊美總統助希土 

倫
敦
廿
一
n:
合
衆
社
電
。
英
國
五
大
勞
 

工
集
團
，
是
H
在
倫
敦
召
開
週
年
紀
念
 

大
會
。
鼓
會
極
力
抨
擊
美
總
統
杜
魯
門
 

援
助
希
臘
及
土
耳
其
之
計
劃
。
謂
美
國 

借
四
萬
萬
元
巨
款
與
希
土
兩
國
・
此
實 

膏
害
世
界
和
平
。
及
違
背
聯
盟
國
之
 

憲
章
，
美
總
統
札
自
提
出
借
欵
與
希
土
 

一
・
並
無
與
英
國
政
府
磋
商•
美
國
此
舉
 

。
實
爲
藐
視
聯
盟
國
憲
章
之
動
向
云

a  

"
^
^
^
^
^
"

社
會
有
安
定
之
秩
序
■
然
後
國
家
乃
有
建
皎
之
基
礎
■
人
民
乃
有
安
樂
之
可
官
 

，
但
是
中
國
經
過
八
年
抗
戰
犧
牲
•
十
分
慘
重
，
戰
後
復
員
更
遭
艱
難
之
阻
碍
 

■
，惟
望
我
全
國
同
胞
・
共
体
艱
難
 

認
淸
事
實
，
尊
重
法
紀
•
嚴
守
秩
序
。
及 

度
過
艱
苦
•
乃
能
完
成
建
殷
・
實
現
民
主
。
解
除
我
們
同
胞
之
痛
苦
，
使
我
們

中
國
建
設
成
爲
現
代
之
國
家
，
然
後
我
們
青
年
才
無
愧
爲
自
重
愛
 

之
青
年

可
是
近
來
各 %
學
生
•
常
常
有
越
軌
騷
擾
之
行
動
，
與
及
違
背
情
理
之
過
度
要
 

求
・
荒
廢
學
業
。
敗
壞
郭
風
。
假
借
遊
行
請
願
爲
名
，
爲
擾
亂
治
安
之
舉
，
甚 

且
佔
奪
車
輔
，
阻
碍
交
通
-
擾
亂
秩
序
、
此
種
非
法
亂
紀
。
决
不
是
我
純
潔
愛
 

國
青
年
學
生
所
爲
，
而
顯
然
是
受
了
反
動
共
產
黨
之
挑
撥
與
策
動
。
其
陰
謀
就
 

是
策
應
共
產
黨
之
武
裝
tl 亂
，
在
各
地
方
加
緊
破
壊
秩
序
*
擾
亂
社
會
以
便
企
 

圖
做
成
沒
有
法
紀
•
沒
有
秩
序
•
沒
有
政
府
之
情
狀
以
完
成
其
奪
取
之
政
權
。
一

推
翻
中
華
民
國
之
企
圖
。(
中
畧
)

。
如
此
希
望
在
此
國
家
戦
後
元
氣
尙
未
恢

^

^

—!

^

1

居J

。
如is

希
室
在
此
國
家
戰
後
元
氣
尙
未
恢
茲
有
七
個
房
住
宅
一
間
及
鶏
舖
一
間
一
 

復
時
，
不
論
靑
年
學
生
與
及
 
一 
般
人
民
•

一 
切
官
論
與
行
動
•
均
要
以
法
律
與
 
倂
出
賣
請
按
址
到
來
商
量

事
實
爲
依
歸
。
尤
其
需
要
以
整
個
國
家
與
民
衆
整
爲
前
提
■
不
要
以
國
家
艱

5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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疊
讓
脚

cam

護
，

.<■

»:後
.?:,中
工
;1m

X
;

麥
卡
老
市
基
先
牛
惠
鑒
"
敬
覆
者
，
去
月
十
六
日
寄
, 

來
大
扎
。
經
已
収
讀
•
哈
悉
一 
切
•
予
立
卽
與
賠
償
 

部
磋
商
關
於
保
險
第
五
fl七
三
二
五
及
八
0

一
二
七 

••■■-,- 

七
號
之
賠
償
事
項
・
據
該
部
 ®

「
在
不
久
之
前
•
吾 

人
已
磨
得
各
項
文
件
，
新
明
此
兩
單
保
險
無
訛
・
至
一
 

七
月
時
，
並
將
此
事
移
交
香
港
經
理
密
超
先
生
•
詫
一
 

他
找
尋
保
單
內
指
定
之
受
益
人
■.
將
賭
款
交
付
..
吾
一
 

人
同
時
並
將
總
公
司
支
票
- 
張
•
包
含
利
息
■
共

五

一 

千
八
百
七
十
八
元
四
毫
■
寄
往
香
港
，
但
至
現
時
■

.」 

仍
未
接
到
密
超
先
生
函
吿
。
故
未
審
他
是
否
已
將
賠
」 

歇
交
付
。
亦
不
知
支
票
是
否
已
提
欵
。
所
以
現
在
吾
 
一宀

人
尚
未
能
將
吳
國
華
君
要
求
之
証
據
奉
上
・
但
待
支
 

票
提
欵
後
，
由
銀
行
寄
囘
時
。
吾
人
當
能
解
他
攝
影
 

一 
張
・
以
作
憑
証
，
爲
熬
宜
計
。
可
否
製
就
一 
廣
吿
 

牌
。
置
於
吳
國
華
君
店
面
。
儀
牌
應
如
下
文
「
製
S
孤 
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，
以
和
平
囘
復
•
舉
世
同
欣
•
符 

將
香
港
分
行
復
業
。
股
辦
事
處
於
溫
梳
大
廈
■
業
已
 

委
出
密
超
上
校
爲
主
持
人
。
彼
戰
時
爲
敵
人
俘
虜
■ 

辦
事
極
有
能
幹
。
由
此
本
公
 

in可
爲
囘
國
僑
胞
服
務
 

務
・
本
以
往
「
樣
高
尙
精
神
 - 
爲
尊
僑
謀
幸
福
■ 

若
吳
國
學
君
欲
將
香
港
前
事
處
復
業
之
消
息
登
於
學
 

人
報
紙
。
公
司
可
負
担
廣
吿
費
之
責
。
因

一  
欄
之
文
 

字
，
所
費
無
幾
。

至
於
賠
償
支
票
•
一
經
受
慈
人
提
支
後
・
由
銀
行
寄
 

囘
時
，
若
吳
國
華
君
欲
得
影
印
一 
張
・
尙
希
預
先
通 

知
。
以
便
照
辦
，
專
此
奉
覆
♦
敬
候
康
健
，

幺一

製
造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廣
吿
主
任
黎
安
士
歌
中

〃
遂
避
凍 8
讎
驚
織1
轟

藏

置i
鑾
磁8
^
^
^
^

(
主
治
)
副
腎
腺
機
能
障
礙
，
內
分
泌
機
能
減
退
■
有
壯

活
絡
之
功
能
，
有
反
老
還
童
之
妙
用
■

道

存

生

殖

丸

(
主
洽
)
腎
臟
病
，
膀
胱
病
，
肋
膜
炎
，
航
濕
■ 

(
藥
性
)
本
藥
爲
水
溶
液
劑
，
無
色
結
晶
，
其
療
病
法
， 

是
奪
取
各
組
織
水
分
，
從
而
利
尿
作
用
•
，對
肝 

硬
變
症
之
蓄
水
，
及
心
臓
病
之
浮
腫
，
尤
有
顕 

著
之
功
效
。

j 
四
安
士
庄
每
樽
 

二 

元 

十
安
士
庄
毎
樽
 

三
元
七
毛
五

◎
李
業
啟
事 

特
字
敬
吿
大
衆
事
因
舊
年
蒙
各
位
由
電
 

話
催
促
修
整
舊
褥
仔
日
凡
數
起
大
有
應
 

接
不
暇
之
勢
當
是
時
布
料
來
源
斷
絶
是
 

以
閉
門
謝
客
此
等
布
料
取
材
于
英
崙
至
 

今
仍
未
有
到
特
在
美
國
訪
買
現
有
些
少
 

辦
來
以
應
各
位
之
需
求
如
以
前
有
委
托
 

修
整
者
睛
再
由
電
話
報
知
事
關
來
料
有
 

限
如
遲
報
不
及
祈
原
諒
爲
盼

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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喊
線
 PA,

一
百
粒
庄 

每
盒 一

十
六
元

A
重新廣吿▼ 

本
館
在
雲
市
 

抱
位
極
適
宜 

內
容
皆
雅
潔
 

房
間
俱
空
氣
 

煖
氣
與
熱
水
 

隨
時
有
應
備
 

IEJ國
諸
手
績
 

吾
人
相
助
理
 

僑
胞
來
賜
顧
 

歡
迎
與
倒
履

巧製一長生花圈

)
四
整
街
三
无
六

阁

滇

舖

.
。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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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店常有靚大 

褸發客兼度身 

裁造適合身材 

布式極美華友 

賜顧無任歡迎 

夏
利
慎
公
司
啟

二；四

齢
辭
斷
險
防
醉
髒
爵
融
徐
繳
融
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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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於資路銀行。則 

有資產卄萬萬元爲 

之保障。同時又可

以保護爾

將

來也。請刻即存既 

於本銀行。而逐漸 

增加爾之儲金。按 

定時而儲蓄。持之 

永久。•則積少成多 

也
。 

▲
接
灌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賣
路
銀
行
啟

孔

子

紀

元

三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八

年
 

夏
歷
歳
次
丁
亥
3
,
^
7
7
5
1
-

晶
31囘國鳴謝 

敬
啟
者
弟
等
定
于
五
月
卄
八
日
離
埠
過
 

美
乘
戈
登
將
軍
號
輪
船
囘
國
謬
蒙
中
 

華
基
督
教
會
及
協
和
教
會
暨
中
西
親
友
 

兄
姊
等
設
筵
餞
別
厚
贈
珍
品
壯
我
行
色
 

高
組
隆
情
銘
感
五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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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行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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匆
未
 
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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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別
歉
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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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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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祝
各
位
健
康

◎
李常立歸國謝啓 

弟
於
五
月
卄
一
日
過
美
乘
海
蛇
號
輪
船
 

廿
三
日

開
行
囘
國
荷
蒙
企
崙
打
埠
及
雲
 

毋
民
洽
黨
達
權
社
李
氏
總
公
所
開
平
總
 

會
館
李
岡
溪
公
所
開
會
歆
送
及
各
昆
仲
 

戚
友
盛
筵
祖
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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晅
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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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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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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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業連生意大賤賣

敗
者
本
公
司
有
西
餐
館
一 
間
在
故
蘭
胡
 

备
生
意
興
旺
舖
位
適
宜
泰
因
人
力
缺
乏
 

故
願
出
賣
偷
有
親
朋
欲
營
斯
業
者
祈
卽
 

到
來
本
公
司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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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商
量
幸
勿
失
此
 

良
機
銀
期
現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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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自
便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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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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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每
月 

雲
域
毋
派
到
 
一
元 
一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三
五
 

一
加
編
美
墨
一
元
三
毫 

一
中
國
各
國 
一 
元
三
五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三
毫
 

四
元 
零
五 

三
元
六
毫
 

四
元 
零
五

△
半
年 

六
元 
六
毫 

八
元 
一 
毫 

七
元
零
五
 

八
元 
一 
毫

△
全
年 

十
三
元 
弍
毫 

十
六
元 
弍
毫 

十
三
元
八
毫
 

十
六
元 
弍
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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